附件2

12345 政务服务热线办理工作年终评价细则(县市区)
 
	评价项目
	评价内容
	评价标准要求
	得分
	备注

	一、组织领导与制度建设
（5 分）
	（一）建立二级、三级热线工作机制，运转灵敏高效（1分）
	1.有分管领导，有与开展工作相适应的专职人员，共0.5分；  
2.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和县市区直部门有分管领导，明确责任单位或科室，有与开展工作相适应的专兼职热线工作人员，并保持工作人员相对稳定，共0.5分。    
	
	

	
	（二）制定完善的工作制度并执行良好（3 分）
	1.热线办理工作制度。包含：受理、办理、反馈、存档等方面的工作制度，以及工作例会制度、月报分析制度、督查督办制度，共1分； 
2.热线评价制度。制定评价办法，并将热线评价结果纳入本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，共1分； 
3.责任追究制度。有推诿扯皮、工作不力、不作为乱作为等情形的，进行责任追究，共1分。
	
	

	
	（三）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重视热线工作，定期研究办理工作，对群众反映的重大问题亲自批示处理（1 分）。
	
	

	二、办理质量
（55 分）
	（一）知识库维护（3 分）
	及时将辖区内涉及民生的政策调整和临时性、应急性、预告性的信息上传公告，出现信息滞后每次扣0.1分，共3分，扣完为止。 
	
	

	
	（二）工单答复质量（7分）
	1.承办单位务必提高首次答复质量，认真调查落实，答复简单笼统的，每件扣0.1分；
2.不按要求将延时申请情况告知来电人的，每件扣1分；
3.政策依据不足，事实不充分，盲目退单的，每件扣0.5分。
	
	

	
	（三）工单办理（45分）
	1.承办量（5分）。承办量得分=〔0.6+0.4×（全年承办量/全年县市区最大承办量）〕×5； 
2.群众满意率（20 分）。达到90%得20分，每低于90%一个百分点扣0.2分，泰安高新区和泰山景区达到92%得20分，每低于92%一个百分点扣0.2分； 
3.回复群众率（10 分）。达到100%得10分，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.1分；
4.按期办结率（10 分）。达到100%得10分，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.1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
	
	落实《快速处理办法》情况
	违反《泰安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快速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的，每次扣0.5分。
	
	

	
	落实《首接责任制》情况
	违反《泰安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首接责任制度》有关规定的，每次扣0.5分。
	
	

	三、督查督办
（32 分）
	（一）二级热线自身督办（2分）
	二级热线机构对下级热线机构办理的疑难诉求或焦点问题开展现场（或会议）督查督办工作，并建立督办日志、会议记录，共2分。 
	
	

	
	（二）市热线对县市区热线督办（30 分）
	1.市热线管理中心每周汇总答复质量不高和办理质量不好的工单，要求作出详细说明，作为首次督办，（收到通知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上报，由县市区热线机构负责人签字、盖章，每月一汇总，汇总表由县市区主要负责人签字），全年每有20个工单被首次督办扣0.1分，情况说明达不到要求的，每件扣0.1分，超期报送未说明情况的，每次扣0.1分；
2.《泰安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工作督办暂行办法》中规定的需纳入重点督办的事项，市热线管理中心首先进行电话催办、督办，每次扣 0.1 分，落实不好的，下发书面督办单，每次扣 0.2 分，经书面督办仍落实不好的，每次扣0.5分；
3.积极参加市热线管理中心组织的现场督办和协调会议，出现不配合、回避、推诿等情形的，每次扣0.5分；经现场督办或召开协调会议督办后落实不好的，每次扣1分； 
4.进入社情专报督办或专题会议督办程序的，每件扣1分，经督办落实不好的，以及被要求电视表态发言的，每件扣2分；
5.县市区未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报送上月月度分析报告的扣0.5分；未于次季度第一个月5个工作日内报送上季度舆情分析报告的扣1分；
6.对省级政务服务热线通报问题进行督办，落实不好的每次扣0.5分；
7.对出现失泄密情况进行督查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每次扣3分；
8.其他不落实市热线管理中心有关工作要求、达不到工作标准的，每次扣0.5分。
	
	

	四、媒体监督落实情况
（4 分）
	市热线管理中心交办媒体监督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
	市热线管理中心跟踪督办，限期整改，整改落实情况由媒体进行后续报道，并将承办单位的整改落实情况纳入评价，落实不好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每次扣1分。
	
	



	五、市领导批示落实情况
（4 分）
	市领导对周报、月报、社情专报和媒体报道等批示的落实情况
	提出表扬的，每件次加1分；提出要求的，市热线管理中心跟踪督办，限期整改，并将承办单位的落实情况纳入评价，落实不好的每次扣2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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